
特产税检查站，设立登记簿，对外运的农林特产应税

产品纳税情况进行全面登记，并定期交县财政局审查

核对。

三、 积极开展票证换发和清查，严肃处理违纪案

件。近 年来，地区财政部门专门布置和要求各县、 市

认真 开展农 业税票证领 用等方 面的全面 清理 检查工

作。各 县、 市财 政部门领导 都很 重视，积极组织力

量，安排时间，深入财政所开展票证清查工作。据初

步统计，在1986～1988年的三年时间里，全地区 10个

县、 市 先 后 共 组织 120多人，到129个乡镇财政所全

面清 查票 证 管 理情况。清查的内容包括：一是票证

领用、结存 情况是否上下相符；二是税票的项目填写

是否完整，税率应征税款是否正确；三是征税后是否

按照 “双限”（限期、 限额）规定报 解税款；四是填

用的税票是否有大头小尾、弄虚作假的问题。检查的重

点是征税时收取现金的农业税代金和农林特产税票。

通过检查 清理，发现和处理了一些丢失短少票证、 贪

污挪用税款的问题。对 丢失票证发生在建立管理制度

以 前的，一般查明原因，写出检查报告、给予挂帐；

对建立管 理 制 度 以 后的则按规定罚款和扣发奖金；

对贪污挪用税款的则限期退赔，并处与滞纳金相等的

罚款，此 外，还 视其情节 轻重，给予 必要 的行政处

分。

四 、 设立专人管理票证， 落实岗位责任制。 票证

管理除 建立健全必要的制度外，更重要的是要设立专

人管理，这是 票证管理的关键。1987年以来，我地区

各 县、市农税股 基本 配备了 专职的农业税票证专管

员，乡、 镇 财政所也配备了兼职的票证 专管员，人员

做到 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票证专管员的岗

位 责任制和考核评比制度，明确了票证专管员的职责

范围、 任 务、 奖惩办法。票证专管员调动工作必须办

理移交手续，做到 票证领、用、销、 存、 税款报解等情

况清楚 无误方予以调动。每年年终对 票证专管员岗位

责任制落实和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考核评比，好的给予

表扬和奖励，差的给予 批 评和经 济处 罚。其次，县

（市）、 乡（镇）两级都建立了农业 税票证 分类帐、

票证领用 收据、票证 领用手 册和 税款 结报 表。 再其

次，按月或 季开展票证 管 理会审 和县 局定 期（每年

一、 二次）对财政所、财政所对票证领用人进行票证

领用、结存情况的全面盘 点清查，发 现问 题及 时调

查、 纠正和处理，并通报全县。目前，我地区的农业

税票证管理工作已逐步 形成了制度化，经常化和规范

化。

农村税收征管

开展果树普查工作  
改进计税办法

刘同友  刘书善辽宁盖县财政局

我们县于1983年对农村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时，将各类果树承包给农户经营管理。为了适应当时农

村承包的新形势，对水果特产税的计税办法实行按承

包产量计税，后来又改为按前四年平均产量 计税，但

是落实到农户仍然 没有脱离按承包产 量计税 的老办

法，这样就出现了一些具体问题：一是由于 树龄的变

化，承包时的未结果树、初果期树、盛果期树分别进

入初果期、盛果期和衰老期，但农林特产税任务并没

有相应增加和减少，造成税收负担不平衡；二是由于

承包时经验不足，对政策不托底，定产不合理，造成

产量不平衡；三是由于价格的调 整， 拉大了品种之间

价格的差距，而仍然照原承包时定的水果产值 平升平

降， 造成负担不合理；四是由于自然灾害和他人破坏

等原因，造成株树减少，产量降低，而仍 然照原来计

税产量纳税， 群众难以承受：五是一些村民在承包后

栽植大量果树，有的已结果或即将进入结果期，特产

税任务没有相应增加；六是由于土地条件不同和管理

水平的差异，随着时间的 推移，造成村与村、 户与户

之间产量相差悬殊，而仍以原承包产量计税，造成 税收

负担不合理。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县 自1989年在对水

果产量作全面重新调查和调整的基 础上，改变按承包

产量计税为 “以株定产，以产 计税， 区间递 进，一定

四年”的新的计税办法。

所谓 “以株定产”就是按照水果的结果株数重新

评定产量，力求将产量搞准 搞实。

所谓 “以产计税”是指按照重 新确定的产 量按现

税率以率计征。

所谓 “区间 递进，一定四 年”就是将果树的树龄

按其产量大小之分，每四年 划分为一个区 间，每个区

间评定出一个平均产量。四年过后由上一 个区间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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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区间递进， 重新评定计 税产量， 一定四年 不变。

实行新的计税办法，关键 在于搞 清税源，即切实

搞清水果 产量。而要搞 清税源，则必 须在 “查 株 定

产” 上下功夫。为此，我们县开展了果树大普查工作，

在普查期间， 通过 “三查一定” 达到了 “三 准一 实”

（品种准、株数准、 树 龄准、 产量实）。

“三查”就是要深入到园段 和家庭院落 ， 逐株逐

趟逐园查品种、 查株数、查树 龄，并区分出承包内和

承包外、结果树和非结果树的具体情 况。 “一定” 就

是在 “三查”的基础上评定水果产量。

我们县查树时， 注意解决了五个方面 的问题：一

是对夹植的小树，如大树有产量，只计 算大树的树龄，

棵数、小树不登记；对产量甚微 或无产量的 大树（即

将淘汰树）之间的夹植小树只登记夹植小树的树龄、

株数，避免重复计算。二是对乔化密植树，全部计算

其品种、 树龄。三是对一个树 盘多株树的按树一盘一

株计算，防止多计。四是对园段界限不明显， 株行不

整齐的园段， 划整为零、 分小段查 株计 株的办法， 以

避免漏查和多记。五 是对晚 秋果价 值 突出 高 的品种

（如红富士）采取单独 计株、以 便单独计产计税。

我们县在查树时， 还划清了结果树 与非结果树的

界限，并在此基础上将各类结果树按树龄划分为若干

个区间，其目的在于建立果树台帐和四 年后重新调整

计税产量作准备。区间划分的方法是：各类 果树从结

果计税年龄开始，每四年为一个区间、 仅以苹果树为

例，从 8 年生到40年生共划分 9 个区间。每一 个区间要

评定出一个平均株单产数。在区间划清的基础上，评定

出各类结果树的产量。评定产量的办 法主要采取了抽

样评产和单独评产的办法：对树 龄、树势、品种差距

不大的园段采取了抽样评产。即以树龄区间为单 位，

同一区间选出有代表性的（好、中 等、差）果树由评

定小组逐棵评定产量，然后加权平均，来确定为这个区

间的株单产。各个区间株单产 确定后，乘以各 区间总

株数求出各区间总产量，然后将各区间总产 量相加，

最后求出同类品种果树的总产 量。各品种 总产量之和

则是这个园段的总产量。对树龄、 树势相差悬殊过大

的园段（尤其是老果园）， 一般则采取逐株评产 的办

法。在查清总株数、 确定区间株单产， 求 出园段总产

后， 以村为单位进行测算汇总，最 后将测算 汇总的结

果张榜公布。

我们县经过深入细致的果树普查， 重新评定的果

树产量为27 135.8万斤，比1988年 计税产量的26 615.9
万斤增加512万斤， 增长1.9% 。按 照新 税率和0.48元
的计税单价计 算， 1989年可 征收 水果 特产 税2 149.1
万元（含10% 的附加税），比1988年 增加 税收 1 482.4
万元， 增长2.2倍。同时，还解决了四 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解决了群众在纳税负担上的畸轻畸 重现象，提高

了群众对改进农林特产税计税办法的认识。因为通过
“三查一定”摸清了果树底数， 特别是摸 清了 计税产

量的底数，产量有升有降， 纳 税趋于合理。如双台子

乡的东双村1983 年承 包时产 量 为85万 斤， 经过 这次

“三查一定”，重新定产为40 万斤。其中有三户 承包

时定产1.5万斤， 每年需纳特产税 近400元，经过这次

查株定产后，由于 果 树受 冻害和 老 化等原 因死亡较

多，虽1989年税率提高，但是由于产量较 低，只需纳

税150元。所以群众感到这次 重新改 进 农林特 产税计

税办法，是实事求是的，税收负 担趋于合 理了，并不

是单纯为增税 而调整，而 是为解 决负 担不 合理而改

进，群众是满意的。二是解决了1983 年承包时有的村

定产偏低 和苦乐不 均的问 题。通 过这 次的 “三 查一

定”，基本上做到了多产多纳税，少产少 纳税，无产

不纳税。四是为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进一步完善奠 定了

基础。实行果树四年一转龄， 为四年 后重新定产 计税

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四是全面了解各乡镇的弃果 经商

户和果树弃管户的情况，这样就可 以有理有 据，采取

相应的行政、经济 手段，使农业生产责任制得到进一

步完善和落实。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农村税收征管
	开展果树普查工作  改进计税办法




